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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性別預算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雲林縣政府111年5月16日府主歲一字第1112809782號函訂定

一、 依據：各預算年度之「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直轄市及縣

（市）總預算編製要點」、「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

要點」、「雲林縣各機關編製年度預算注意事項」。 

二、  適用對象：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基金）〔以下

簡稱各機關(基金)〕。 

三、  作業程序： 

(三.一) 概算階段：各機關擬編次年度概算時，除應注重主管業務範圍內各

施政計畫外，並於編列過程融入性別觀點，且關照性別平等重要政策

及相關法令；具促進性別平等目標及效果之計畫，應於歲出概算額度

內，優先編列概算辦理。 

(三.二) 預算案階段：依本府預算案核定數編列「性別預算表」，並於次年

度雲林縣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函請雲林縣議會審議之次

日起15日內送本府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彙辦。 

(三.三) 法定預算階段：各機關（基金）「性別預算表」修正為法定預算

數，並於雲林縣總預算發布後15日內送主計處，由主計處彙整提報本

縣性別平等委員會。 

四、 注意事項： 

(四.一) 各機關（基金）應依「性別預算表」填表說明，依業務類型確實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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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避免有辦理性別平等宣導或活動卻未填報等情形。(性別平等業務

類型常見案例參見附表一) 

(四.二) 請將「對性別平等有促進目的或促進效果」之預算核實計列為性別

預算數。上述「對性別平等有促進目的或促進效果」係指計畫、措施

或業務項目訂有性別目標者（如改善性別落差，或滿足不同性別需求

等），或含有促進性別平等之具體策略、方法、設施設備或其他性別友

善措施（有採取行動，做出努力）者，其所對應之經費方可列入性別

預算數。(性別預算編列常見案例參見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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